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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調解為先」招待會歡迎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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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3 月 11 日  

 

本 人 很 榮 幸 今 天 能 參 與 這 次 「 調 解 為 先 」 的 招 待 會 。  

回 顧 過 去，「 調 解 為 先 」簡 介 會 首 次 於 2 0 0 9 年 5 月 舉 行，

目 的 是 提 高 商 界 及 各 機 構 對 調 解 服 務 的 認 識，並 鼓 勵 各

界 將 紛 爭 訴 諸 法 律 之 前 ， 嘗 試 用 調 解 來 解 決 爭 議 。 於

2 0 1 3 年 7 月 舉 行 的「 調 解 為 先 」承 諾 書 招 待 會，進 一 步

鼓 勵 各 行 業 組 織 和 聯 會 使 用 調 解 。 直 至 現 在 ， 已 經 有 超

過 3 5 0 間 公 司、機 構 及 組 織 簽 署 了「 調 解 為 先 承 諾 書 」。

一 經 簽 署 承 諾 書，表 示 了 該 機 構 承 諾 積 極 考 慮 首 先 嘗 試

用 調 解 解 決 爭 議，最 後 一 着 才 在 法 庭 進 行 訴 訟 或 使 用 如

仲 裁 等 解 決 方 法 。  

司 法 機 構 一 向 積 極 推 廣 以「 調 解 」作 為 另 類 排 解 爭 議 的

方 法 。 自 從 2 0 0 0 年 首 先 在 家 事 法 庭 推 行 調 解 試 驗 計 劃

以 來 ， 調 解 亦 試 用 於 不 同 類 型 的 案 件 ， 包 括 建 築 物 管

理 、 公 司 清 盤 及 人 身 傷 亡 等 ， 成 績 理 想 。 經 大 學 的 調 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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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， 證 明 調 解 更 合 乎 經 濟 效 益 。 最 重 要 的 是 ， 調 解 達

成 的 協 議 能 超 越 法 庭 只 能 給 予 單 方 的 濟 助 ， 達 致 雙 贏 。 

2 0 0 9 年 實 行 的 民 事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是 調 解 的 一 個 里 程 碑 。

法 庭 透 過 積 極 管 理 民 事 案 件 的 流 程 ， 務 求 提 高 效 率 ， 並

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，鼓 勵 與 訟 各 方 自 願 採 用 調 解 來 解 決 案

件 。  

司 法 機 構 於 2 0 1 0 年 頒 佈《 調 解 實 務 指 示 － P D 3 1》，提 醒

當 事 人 必 須 考 慮 採 用 調 解 來 解 決 爭 議，而 各 方 代 表 律 師

亦 有 責 任 向 當 事 人 解 釋 調 解 是 較 為 快 捷 及 便 宜，考 慮 是

否 及 在 那 個 階 段 進 行 調 解。實 務 指 示 更 訂 明 法 庭 在 裁 定

案 件 訟 費 時 ， 會 考 慮 勝 訴 一 方 是 否 不 合 理 拒 絕 調 解 ， 因

而 拒 絕 訟 費 申 請 。 至 今 ， 調 解 已 成 爲 民 事 司 法 程 序 的 組

成 部 分 。  

司 法 機 構 亦 於 高 等 法 院 大 樓 設 立 調 解 資 訊 中 心，由 中 立

持 平 的 調 解 事 務 主 任 向 當 事 人 及 公 眾 人 士 提 供 與 調 解

有 關 的 資 訊 ， 解 答 查 詢 ， 定 期 舉 行 講 座 ， 提 供 客 觀 的 資

訊 ， 解 釋 調 解 的 好 處 ， 鼓 勵 參 與 調 解 ， 提 供 專 業 調 解 員

的 資 料 ， 並 輔 導 當 事 人 在 參 與 調 解 前 作 適 當 的 準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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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司 法 機 構 的 數 據 顯 示 ， 在 2 0 1 3 年 ， 於 高 等 法 院 進 行

調 解 的 案 件 中 ， 有 4 5 %案 件 能 夠 達 成 全 面 和 解 協 議 。 即

使 有 些 案 件 在 調 解 會 議 時 未 能 即 時 達 成 協 議，但 各 方 於

其 後 6 個 月 內 達 成 協 議 的 比 率 提 升 至 5 7 %。區 域 法 院 的

相 關 比 率 是 4 2 %及 5 4 %。 還 有 ， 即 使 參 與 調 解 後 不 能 夠

達 致 和 解 ， 但 透 過 參 與 調 解 ， 普 遍 能 夠 對 雙 方 立 場 增 加

理 解，更 體 諒 對 方 處 境，從 而 拉 近 彼 此 分 歧，簡 化 爭 議 ，

甚 至 在 法 庭 門 口 達 成 和 解 。  

另 外 ， 數 據 顯 示 ， 無 論 是 高 等 法 院 抑 或 區 域 法 院 的 案

件 ， 能 夠 達 成 全 面 協 議 的 調 解 個 案 平 均 只 需 要 5 個 小

時 。 而 費 用 方 面 ， 在 高 等 法 院 達 成 協 議 的 案 件 ， 調 解 所

需 的 費 用 平 均 是 港 幣 $ 1 7 , 3 0 0 ； 區 域 法 院 則 是 港 幣

$ 1 3 , 8 0 0 。 在 高 等 法 院 ， 由 委 任 調 解 員 至 完 成 整 個 調 解

過 程 平 均 只 需 4 3 日 ； 而 區 域 法 院 則 平 均 只 需 2 9 日 。  

從 以 上 統 計 可 見 ， 以 調 解 來 解 決 爭 議 ， 既 節 省 時 間 ， 又

符 合 經 濟 效 益，大 大 減 少 各 方 在 持 續 爭 議 中 所 需 要 付 上

的 代 價 ， 包 括 精 神 上 的 困 擾 。 所 以 ，「 調 解 為 先 」 實 在

藉 得 在 社 區 上 表 揚 及 推 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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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 次 的「 調 解 為 先 」招 待 會 特 別 邀 請 了 中 小 型 企 業 的 參

與，目 的 是 向 這 個 界 別 的 人 士 介 紹 調 解 在 商 業 社 會 能 擔

當 的 角 色 。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資 料 顯 示 ， 在 2 0 1 4 年 ， 香

港 有 中 小 型 企 業 約 三 十 二 萬 家，佔 本 地 商 業 單 位 總 數 超

過 9 8 %， 並 為 約 一 百 三 十 萬 人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， 是 本 地 經

濟 發 展 的 重 要 支 柱 。  

除 了 可 用 於 商 業 合 約 糾 紛 外，一 些 中 小 型 企 業 可 能 會 遇

到 其 他 爭 議 ， 例 如 勞 資 糾 紛 或 知 識 產 權 問 題 等 ， 也 可 以

透 過 調 解 來 解 決 。 假 如 各 方 能 夠 以 較 簡 易 、 快 捷 、 便 宜

及 符 合 各 方 實 際 要 求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爭 議，不 但 可 以 減 少

管 理 層 在 人 力 、 物 力 及 時 間 的 虛 耗 ， 亦 可 以 減 少 法 律 費

用 的 負 擔 ， 長 遠 來 說 ， 對 日 後 各 方 能 保 持 合 作 關 係 亦 更

為 有 利 。  

展 望 將 來 ， 希 望 社 會 和 商 界 對 調 解 的 認 識 日 益 增 加 ， 中

小 企 業 能 信 納「 調 解 為 先 」的 理 念 ， 使 到 以 調 解 來 解 決

爭 議 的 新 文 化 ， 得 以 在 香 港 普 及 和 持 續 發 展 。  

謝 謝 大 家 。  


